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0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2)佑字第 249號 
主旨:檢送「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獎助旅行業招攬境外旅遊團

體實施要點」部份修正規定， 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2年 9月 18日觀國字第 1121006445號函辦理。 
2. 旨揭要點部分修正規定業於 112年 9月 8日刊登公報，主要修正如次: 

(1)獎助之旅遊期間與申請期限及應附文件。(修正規定第三點)修正如下: 
   Ⅰ.旅遊期間全部於該要點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三十日者     

得申請該要點獎助(原為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Ⅱ.每團於旅遊團體入境三個工作日前至該局指定系統申請(原為出發日十

個工作日前須申請)。 
Ⅲ.因應五月中旬業已全面改為至線上系統申請，修正為「….至該局指定

系統申請」，並删除附件「獎助申請表」表單(原為附件一)。 
(2)獎助團數限制及獎助金額基準。(修正規定第四點)修正調整申請團數上限

為以每年度計算，並調高每一申請單位每月獎助團數為七十五團，至該
年度用罄為止。爰此，修正為「…一百十二年度以申請六百團為限，一
百十三年度以申請九百團為限，一百十四年度以申請四百五十團為限…」。 

(3)申請單位申請撥款期限及應檢具之文件。(修正規定第五點) 
Ⅰ.款次變更:因應該獎助申請系統業於五月中旬建置完成開放業界申請  

使用，原附件二表單爰配合删除。 
Ⅱ.行程證明規定增加「第四點」規定，以臻完備。另有關原「保險證  

明」修正為「旅行業責任保險保單」;原「住宿證明」修正為住宿合
法旅宿證明，並删除「搭機證明」，俾利執行。 

          Ⅲ.原附件三(國內接待旅行業切結書)爰修正為附件一;原附件四 
Ⅳ.(國內接待旅行業領據及境外組團旅行社領據)爰修正為附件二。 

(4)國內接待旅行業與境外組團旅行社獎助金額比例。(修正規定第六點) 
Ⅰ.現行規定係由觀光局直接匯撥款項至境外組團旅行社，修正為先統一

匯撥至國內接待旅行社由其匯款至境外組團旅行社。 
Ⅱ.境外組團社領據(附件二)由國內接待旅行社提供觀光局，領據文字併

予配合修正。 
3.檢送該次修正規定(含附件)、發布令暨總說明如附。 
4.該案委託機構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受理洽詢專線:(02)2717-7919。 
5.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 https://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識別碼:A5F10F63EA       發文字號:1121006445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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